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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逐级严格审批
竟被怀疑其中有假

云婉婷说， 她于2012年8月
20日入职当天与公司签订了劳动
合同。 在职期间， 公司安排她到
外地的分公司工作， 并由分公司
在当地为她缴纳社保。 2019年2
月28日 ， 公司与她解除劳动合
同。 截至合同解除时， 她离职前
12个月平均工资为12613.9元。

公司向云婉婷发送的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显示： 云婉婷被发
现多次通过他人伪造文件， 向公
司申报虚假行单， 存在虚报销售
业绩等不当行为。 因其不当行为
给公司带来了经济损失， 违反了
《员工手册》 第101条规定， 应予
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合

法 ， 向云婉婷出具了 《员工手
册》、 总代理普通行单管理通知
及云婉婷申请行单时客户采购票
据打印机 、 存折打印机的记录
等。 云婉婷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认可， 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公司称云婉婷多次与外部总
代理员工刘某一起伪造PDF格式
合同、 骗取行单。 云婉婷说， 她
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商户资料， 之
后提交其上级吴某审批项目的真
实性以及价格是否合理， 之后再
由王某检查提交的材料是否齐
全， 王某审核完再由吴某的上级
部门经理叶某审核项目的真实性
以及价格的合理性， 之后再由产
品总监王某审核价格的合理性
等 ， 再由总代理的五级领导审
批。 经过这些流程后， 公司物流
审批能否发货， 最后由总代理的
销售看能否销售。

“如此严密的产品、 价格防
控体系 ， 我没有造假的机会 。”
云婉婷说， 她一再保证自己没有
修改合同， 且其经办的合同在审
批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但是， 公司不相信她的说法。

公司拒绝司法鉴定
法院认定公司违法

据了解， 云婉婷所在公司实
施的行单销售制度的流程是： 销
售人员向公司提交申请并经批准
后， 可以对特定项目按照特别折
扣价销售产品。 在提交申请时，
销售人员需要提交最终用户与经
销商之间采购合同的PDF扫描
件。 之所以是扫描件， 是因为销
售因合同的当事人是经销商与最
终用户 ， 而公司不是合同当事

人， 没有合同原件。
“由于行单价格低廉， 容易

提升销售业绩， 所以， 行单销售
一直是销售人员努力争取的机
会。” 云婉婷说， 她近几年销量
业绩比较好， 但不知什么原因被
说成了骗取行单。

云婉婷不服公司决定， 向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因不
服该裁决结果， 公司向一审法院
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庭审时， 公司主张
其提交了云婉婷在审批过程中的
虚假合同。 其中， 合同中的第三
方印章是伪造的， 合同内容还存
在增减、 删改、 日期修改现象，
甚至对合同的签名也进行了修
改。

经法官询问， 公司不申请对
相关印章、 笔迹进行鉴定， 也不
同意对合同中的打印内容进行司
法鉴定。 而云婉婷辩称， 其从没
有修改过合同内容， 其经手的合
同均已经领导审批且没有一个人
提出异议。 公司承认存在审批过
程， 但称没有那么麻烦。

云婉婷称其季度销售业绩达
成率为105%， 公司应支付其2018
年10月至12月奖金 。 公司则认
为， 其因伪造销售合同， 申请虚
假行单， 扣除相应业绩后其季度
销售业绩达成率为72.6%， 未达
到应享受季度奖金的数额。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主张云
婉婷伪造销售合同， 申请虚假行
单， 但经法院询问， 公司对相关
合同中的内容均不申请鉴定、 亦
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销售合同系
伪造， 故公司以云婉婷多次通过
他人伪造文件、 向公司申报虚假
行单、 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为由

解除其劳动合同缺乏依据， 应向
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相应地， 公司以该理由扣除
云婉婷的业绩亦无事实及法律依
据。

据此， 一审法院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30条、 第87条、 《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6条判决
公司支付云婉婷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176594.6元 、 2018年10
月至 12月的季度奖金 25600元 ，
两项合计202194.6元。

上诉之后申请鉴定
二审法院不予准许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并提
起上诉， 其理由是： 云婉婷伪造
合同的方式是增加内容及更改内
容， 正常人完全可以辨别伪造的
事实， 根本不需要进行鉴定。 此
外 ， 云婉婷伪造的是PDF文件 ，
并不是伪造原件， 这种情形也无
法进行鉴定。 而一审判决简单以
未申请鉴定为由就认定不存在伪
造合同的事实， 实属认定事实错
误。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19修正）》
第30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
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
过鉴定意见证明的， 应当向当事
人释明， 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
期间。” 根据该规定， 公司认为，
只有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才实
施鉴定， 而本案中增加及更改内
容这样简单明了而不需要鉴定的
事实， 不应要求进行鉴定。 一审
判决实属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中， 公司提交鉴定申请
书， 申请鉴定事项为公证书载明
的3份销售合同。 公司认为这些
合同复印件出自于同一份合同原
件、 在签字页上的印章加盖位置
与签字位置相同、 合同签订日期
与产品价格也存在篡改痕迹。

二审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 辞退等决定而发生
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本案中， 公司未就自己的主
张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外， 解除
劳动合同系形成权， 应以当时用
人单位提出的理由作为审查依
据， 公司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和劳
动仲裁、 一审中均未提供由司法
鉴定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或其他
证据证明销售合同为伪造， 现其
在二审中申请鉴定 ， 不具必要
性， 不予准许。 鉴于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遂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公司违法辞退员工被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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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公司经常安排我加班 ， 但

是， 从不向我支付加班费。 我们
平时按照打卡记录记考勤， 公司
掌握着考勤信息。 现在， 我向公
司要打卡记录表， 公司不给。

请问： 为讨要加班工资， 我
想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公司如果
坚持不提供打卡记录表， 我的加
班费还可以要回吗？

答：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一 ）》 第四十二条规定 ，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
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但
是， 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
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 用人
单位不提供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
不利后果。

据此， 关于加班费的问题您

可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不过，
由于打卡记录表在公司掌握之
中， 若公司不提供， 就应承担不
利的后果。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主张加
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

承担举证责任。 但劳动者有证据
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
的证据，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 由
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公司不提供考勤表，劳动者如何索要加班费？

编辑同志：
我于2020年1月与个体

工商户张某签订了一份为期
2年的劳动合同。 鉴于我在
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 张某
也没有安排我休， 我近日提
出辞职时要求张某给予补
偿， 但遭到拒绝。 张某的理
由是： 他只是个体户， 没有
相应的义务， 更何况我已主
动辞职。

请问： 张某的理由成立
吗？

读者： 杜佳慧

杜佳慧读者：
张某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 个体户的雇工

也有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二条规定：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
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
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
年休假。”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 第 二 条 规 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
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和与
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 适
用本办法。”

上述规定表明， 只要雇
员连续工作1年以上， 个体
户就必须保证雇员享受年休
假。 你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年休假的天数， 可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三条规定确定： “职
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
年的， 年休假5天； 已满10
年不满 20年的 ， 年休假 10
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
天。” 与之对应， 你已连续
工作了一年， 你的年休假应
为5天。

另一方面， 雇工自动辞
职也应获得未休年休假报
酬。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时， 当年度未
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
的， 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
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
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报酬， 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
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报酬。 用人单位当年已安
排职工年休假的， 多于折算
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
回。”

这里的 “用人单位主动
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同
时” 并不局限于由用人单位
主动提出， 而是包括雇员主
动提出。

再一方面， 张某应当向
你支付未休年休假的三倍工
资。

因为 《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 》 第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
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
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
天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
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 按
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
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
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
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颜东岳 法官

即使受雇于个体工商户
也可索要未休年假工资

仅凭怀疑就认定员工销售业绩造假

《劳动合同法》第39条
第2款规定，劳动者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云婉婷（化名）说，
如果她没有完成销售任务
而虚报业绩， 莫说公司要
依据企业规章制度和法律
规定处分她， 她不等公司
拿出处分方案就自动离职
了。令她不满的是，公司仅
仅怀疑她销售业绩虚假 ，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一口咬定她不诚信，并
按严重违纪解除了她的劳
动合同。

“公司不相信我说的
话就算了。 在法院要求公
司拿出我造假的证据，或
对其自己主张的证据进行
司法鉴定时， 公司既不举
证证明还拒绝进行司法鉴
定。 ”云婉婷说，遇到这样
的单位实在无理可讲，好
在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她
的主张。

即使到了这一步 ，公
司仍不善罢甘休。 公司上
诉后， 又申请对相关证据
进行司法鉴定。 二审法院
认为， 公司此前不申请鉴
定，此时已不具必要性，故
于4月16日终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